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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及函送】應注意事項 

一、 經內政部公告 102 年度具核配員額資格之用人單位應依業務需要，訂定研發替代役役男

工作時間、請假、休假、出差、加班、激勵措施及考核等事項之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

約，契約內容應包括第 2階段及第 3階段之權利義務事項，並於公告核配員額資格後 3

週內至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送內政部備查。 

未依規定作業者，將納入本制度管理考核及獎懲課責事證。內政部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正或未備查者，內政部得廢止其原核配員額、限制其申請之員額或於一定期間內不

得提出申請。 

二、 參與對象：經內政部公告 102年度具核配員額資格之用人單位。 

※於 101年 10月 1日於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rdss.nca.gov.tw，以下簡稱資訊

管理系統）網路公告並開放申請單位以帳號及密碼登錄查詢是否具備 102年度核配員額

資格。 

三、 系統登錄時間：101年 10月 1日(一) 9：00至 101年 10月 19日(五)23:59截止。 

四、 系統登錄作業：一律採資訊管理系統線上登錄作業，用人單位請逐條輸入至資訊管理系

統（建議先以WORD 準備資料後再逐條複製轉貼，題號系統自動產生，不必複製），資

訊管理系統將自動產生條次、項次、款次、目次編號，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請參閱【附件

一】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資訊系統作業說明。 

五、 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文件線上登錄及送出後，將進行線上初步審查，審查若有問題

將以 Email 通知用人單位限期在資訊管理系統上修正重送；若線上審查通過，將以 Email

通知用人單位正式函文備查，本項函文備查請於 101.11.30以前完成，請參閱【附件二】

函文參考範例。（※無須寄送紙本文件，備查內容以資訊管理系統登錄資料為

準） 

1. 受文者：「內政部役政署」。 

2. 函文寄送地址：「54071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 21號」 

六、 注意事項 

1. 所登錄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之資料一經執行「送出審查」，為確保資訊管理系統

資料一致性，所登錄的資料即無法再進行修改。於規定時間截止前若有需要修改內容，

請洽諮詢聯絡窗口申請資料退回，但請注意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再執行送出審查作業，

否則視同未依規定作業。 

2. 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於同意備查後，將於資訊管理系統上開放參與甄選作業之學

生或役男查詢，提供查詢資料包括：服勤管理規定之版本及其內容、服務契約同意備

查版本編號。 

3. 用人單位已於過去年度完成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備查者，請務必先調閱現行備查

通過之版本，詳細檢視後撰擇「沿用已備查通過版本」或「申請修改，並重新送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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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如選擇沿用已備查通過版本，未進行修改者，該項文件則不需要再次函文備查；

若選擇申請修改，則該項文件務必重新執行備查作業。 

4. 用人單位輸入各項條文時請選擇『新增條目』，資訊管理系統即會自動帶出題號，不

需再自行輸入題號。 

5.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規定「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三日」，

以及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規定勞工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

得在左列規定範圍內請普通傷病假，增列「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癌）採門

診方式治療或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

依法律「從新從輕原則」，本項毋需修訂及報內政部備查。然若用人單位有修

訂其他條文內容，則可一併修訂，再送內政部備查。 

6. 貴單位若主張勞動基準法第 84-1條，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

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而採行責任制者，請提供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函

文至本署憑以認定。 

七、 聯絡窗口 

系統登錄問題－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TEL：02-8969-2099 #207、#208 周先生／廖小姐 

開放修改申請－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單位 

TEL：02-2576-2070、2576-2071 邱小姐／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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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資訊系統作業說明 

（一）用人單位於下列規定期限內以帳號及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執行登錄作業。 

（二）系統登錄時間：101年 10月 1日(一) 9：00至 101年 10月 19日(五) 23:59截止。 

（三）請選擇『甄選作業』『服務契約、服勤管理規定文件維護』功能進行相關作業。 

 

 

 

 

 

 

 若過去年度已有備查通過的文件，進入此功能時，將會進行文件確認的動作。確認

畫面如下圖所示。點選「調閱」按鈕可瀏覽現行備查通過的文件，若本年度需修改

文件內容，請選擇「申請修改，並重新送出審查。」；若沿用目前備查通過版本，

請選擇「102年度甄選作業沿用此文件版本。」各文件確認之後按下「確認」按鈕，

選擇申請修改的文件將自動開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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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後的畫面如下，若該文件選擇申請修改，可點選「進入文件編輯畫面」進行文

件編輯動作；若該文件沿用去年文件，進入文件編輯畫面仍不可修改。 

 

 

 服務契約－可包括條次、項次、款次三層級，如下圖所示 

 

 

 

 

 

 

 

 

 

 服務管理規定－可包括條次、項次、款次、目次四層級，如下圖所示 

 

 

 

 

 

 

 

 

 

 

 

條次：可依 貴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唯整份文件以九十九條次為限。 

項次及款次：每個欄位限 500

個中文字，可依 貴單位需求自

行新增項次或款次，不限數量。 

項次、款次及目次：每個欄位

限 500個中文字，可依 貴單

位需求自行新增項次、款次或

目次，不限數量。 

條次：可依 貴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唯整份文件以九十九條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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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一條次點選「編輯」按鈕，即可進入編輯畫面進行資料輸入。無須填寫的條

次可以點選「檢視」按鈕進入觀看內容。若欲新增條次請先輸入條次名稱，再

按「新增條次」，即可新增並可按「編輯」按鈕進入編輯。 

2. 在可新增條次的地方，標號部分會呈現灰色斜體，且有「新增條目」的按鈕。 

3. 按下「新增條目」的按鈕後，會產生輸入文字的空白欄位，將文件內容輸入至

欄位中，按下「儲存資料」或「儲存資料並回到登錄畫面」的按鈕皆可將文字

內容存入資料庫。 

4. 資訊管理系統即出現「儲存成功」訊息，表示成功新增的欄位已存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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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反覆新增條文，以及新增某項條文下的詳細內容。請注意，

系統不儲存空白的條目，儲存資料時請檢查新增的條目是否都已輸入內容。按

下「儲存資料」或「儲存資料並回到登錄畫面」時，系統會進行檢查的動作。 

 

6. 在編輯功能中若想刪除某項條文，可在欲刪除的條文旁按下「刪除」按鈕，範

例中我們刪除第（一）項條文，原來第（一）項條文及下方的子條文內容都會

被刪除，刪除動作將會刪除該條文及下方所有子條文內容。執行「刪除」動作

後，必須按「儲存資料」，資料才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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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可以回到登錄畫面在版本列表的功能表中，點選「預覽」產生 PDF文件，以

確定填寫的內容是否成功存入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並檢視文件呈現的效果。

若目前版本尚未修改過任何內容，亦即與前一版本內容相同，預覽功能不開啟。 

8. 下載及預覽 PDF 文件。 

9. 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功能的右上方皆有特殊欄位的設定，分別詳述如

下： 

服務契約 

(1) 「簽約代表人」及「地址」欄位影響甲方代表人及地址資料（資訊管理系

統自動帶出員額申請已輸入之資料，若有異動請自行修改，或於簽約時修

改後再列印，此選項若有修改不需再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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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審管轄法院」影響第五條條文中的第（二）項內容，若不輸入法院

名稱產生 PDF時將呈現空白底線。 

※補充說明：上述「簽約代表人」、「地址」及「第一審管轄法院」三項欄位

資料，於文件備查通過後，資料若有變動可於資訊管理系統中進行修改，再

產生 PDF時，檔案即會自動更新資料，以利用人單位列印紙本資料與役男進

行書面簽約作業。 

 

服勤管理規定 

(1) 「修改服勤管理規定必要條款中的自稱」係設定服勤管理規定範本中，出

現 本公司/單位 字樣的地方該如何顯示，系統會提供常用的稱謂，直接下

來選取欲修改的自稱即可，若系統提供的稱謂不符需求，可選擇「其它，

請自行輸入：」選項，自行填寫適當的名稱。此選項若有修改不需再行備

查。 

 

10.所有資料輸入完成後，請使用預覽功能，自行檢核資料並於確認無誤後，請按

「送出審查」按鈕，將資料於資訊管理系統中審查。所登錄之資料一經執行「送

出審查」，為確保資訊管理系統資料一致性，所登錄的資料即無法再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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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如有任何資訊管理系統的操作問題，歡迎透過我們的聯絡窗口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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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備查函文範例 

○○○○○公司  函(參考範例) 

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受文者：內政部役政署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各乙份 

 

主旨：檢送本公司之研發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各乙

份，敬請 備查。 

說明： 

一、依據 102 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實施計畫「四 、

核配作業」之「(五)、核配員額公告及申請單位應配合事項」規

定辦理。 

二、本公司業已於○○年○○月○○日上傳研發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

規定（版本：Ver.0.00X）及○○年○○月○○日上傳研發替代役

役男服務契約（版本：Ver.0.00X）兩份文件，登錄於研發替代役

資訊管理系統在案。 

 

正本：內政部役政署 

副本：  

 

○○○○公司（蓋章） 

 

負責人：（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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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備查函文應注意事項】 

 

一、用人單位上傳之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經線上審查通過後請準備正式發文，有關函

文中之『○○年○○月○○日上傳研發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規定（版本：Ver.0.00X/X.00X）

及○○年○○月○○日上傳研發替代役役男服務契約（版本：Ver.0.00X/X.00X）』，請於

資訊管理系統中查詢「送出日期」及「版本」填寫，如下圖所示。 

 

二、備查作業請參考函文參考範例，無須寄送紙本文件，備查內容以資訊管理系統登錄資料

為準。 

三、如選擇沿用過去年度已備查通過版本，未進行修改者，該項文件則無需再次執行函文備

查作業。 

四、受文者：「內政部役政署」。 

函文寄送地址：「54071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 21號」 

五、請用人單位盡量配合服勤管理規定及服務契約登錄備查函文範例之格式，勿作更動，並

註明受文者（內政部役政署）及 貴公司/單位之發文字號，以利收文核備作業。 

 


